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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快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信维通

信”）全资子公司深圳艾利门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利门特”）的业务

发展，提升艾利门特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稳定核心人才，充分调动管理

团队的积极性，经 2020 年 8 月 5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四

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艾利门特拟进行增资扩股。本次增资事项具体情

况如下： 

 

一、本次增资情况概述 

（一）实施原则 

以提升企业整体竞争力为目的，以合法合规、公平自愿为原则，实现核心人

才与企业共同成长，根据相关法规以及艾利门特的业务发展实际情况，实施本次

增资扩股方案。 

（二）增资对象 

本次增资通过设立有限合伙持股平台（以下简称“有限合伙”）的方式实施。

普通合伙人为信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为彭浩、韩听涛、杜敏及其他

艾利门特相关核心人员。 

（三）增资方式 

通过设立有限合伙持股平台的方式对艾利门特实施增资扩股。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艾

利门特进行评估并出具的《深圳艾利门特科技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中联评报字[2020]第 1293号），确认艾利门特评估值 51,600 万元。 

有限合伙拟按照艾利门特增资前 51,600 万元的评估值的 50%对艾利门特进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行现金增资人民币不超过 11,060万元，认购艾利门特人民币 958.77 万元注册资

本（艾利门特现注册资本为 2,237.09 万元），差额部分计入艾利门特的资本公

积。基于对艾利门特长远发展的综合考虑，公司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增

资完成后，公司持有艾利门特 2,237.09 万元注册资本，持股占比 70%；有限合

伙持有艾利门特 958.77 万元注册资本，持股占比 30%。 

 

二、审批程序 

1、根据现行有效的有关证券监管规定，本次增资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批通

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授权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人士在法律

法规范围内全权办理与本次增资相关的全部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有限合伙人员的

选择、有限合伙的运作机制、增资方式的选择及相关协议的签署等事项。 

2、本次有限合伙设立的对象彭浩、韩听涛、杜敏为公司关联人，本次增资

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增资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三、有限合伙的基本情况 

1、公司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公司住所：拟注册在海南省 

3、执行事务合伙人：信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有限合伙人：彭浩、韩听涛、杜敏及其他艾利门特相关核心人员。 

5、认缴出资额：不超过人民币 11,060 万元 

6、经营范围：企业管理；个人商务服务（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

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目前，上述合伙企业正在履行工商设立登记手续，具体情况以公司登记机关

核准的登记信息为准。 

 

四、艾利门特基本情况 

1、公司全称：深圳艾利门特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4年 2月 18日 



3、公司住所：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南环路 465号 

4、法定代表人：毛大栋 

5、注册资本：人民币 2,237.09万元 

6、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粉末冶金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服务和技术转让；粉末冶金制品的销售。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

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

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粉末冶金制品的生产、加工。 

7、艾利门特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变化: 

股东名称 

增资前 
本次增资

（万元） 

增资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出资比例

（%） 

信维通信 2,237.09 100.00 - 2,237.09 70.00 

有限合伙 - - 11,057.40 958.77 30.00 

合计 2,237.09 100.00 11,057.40 3,195.86 100.00 

8、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0年 6 月 30日，艾利门特的总资产为 28,658.05万元，负债总额为

9,865.55 万元，净资产为 18,792.50万元，资产负债率为 34.43%，2020年半年

度营业收入为 24,410.24万元，净利润为 5,146.22万元。(以上财务数据未经会

计师事务所审计)。 

 

五、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艾利门特经营情况整体向好，业务保持稳定增长。为进一步加快艾利门特的

业务发展，同时实现企业和核心人才的共同成长，决定以成立有限合伙的方式对

艾利门特实施增资扩股，确保艾利门特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对艾利门特的持股比例将由 100%变更为 70%，仍为艾

利门特的控股股东，艾利门特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本次增资扩股事项不影

响公司对艾利门特的控制权，对艾利门特的经营和长期发展有利，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本次增资扩股有助于进一步加快公司全资子公司艾利门特的业务发展，提升

艾利门特的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稳定核心人才，充分调动管理团队的积极

性，同意将本次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本次对艾利门特增资扩股有利于进一步加快艾利门特的业务发展，同时实现

企业和核心人才的共同成长，确保艾利门特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董事会审议

上述事项时，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此外，我们

认真审阅了本次交易涉及的定价、有关评估报告等相关材料，本次关联交易定价

方法合法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该议案并同意将其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七、监事意见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监事一致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合理的原则，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对艾利门特增资扩股有助于加快艾利门

特的业务发展。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4、《深圳艾利门特科技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信维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八月六日 


